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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异爸爸行使“探望权”受阻，法院如何执行
今日女报 / 凤网见习记者 江昌法

父爱和母爱在孩
子的成长过程中缺一
不可，然而，因离异
而拒绝对方探视孩子，
无疑将给孩子造成更
大的伤害。

近 日， 郴 州 市 苏
仙区人民法院妥善化
解了一起探望权强制
执行纠纷案，思女心
切的李先生终于在暑
假如愿见到了女儿。

筑牢反家暴隔离墙！“升级版”
人身安全保护令正式施行

遇到家庭暴力怎么办？哪些证据可以

证明自己受到了伤害？如何申请人身安全

保护令？ 8 月 1 日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

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“规定”）正式实施，

进一步细化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范

围并明确裁决规则。

据悉，该规定于 2022 年 6 月 7 日由

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70 次会议

通过并予以公布。《规定》明确了向人民

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，不以提起离婚

等民事诉讼为条件。 同时提出，当事人

因年老、残疾、重病等原因无法申请人身

安全保护令，可由其近亲属、公安机关、

民政部门、妇女联合会、居民委员会、村

民委员会、残疾人联合会、依法设立的老

年人组织、救助管理机构等，根据当事人

意愿代为申请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�家庭暴力法》第��家庭暴力法》第�》第�第�

条列举了家庭暴力的常见形式，包括“殴打、

捆绑、残害、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

骂、恐吓”等身体、精神侵害行为。《规定》

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作了列举式扩充，明

确“冻饿、经常性侮辱、诽谤、威胁、跟

踪、骚扰”等均属于家庭暴力。

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�家庭暴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�家庭暴力�家庭暴力

法》第��条的规定，人民法院审理�》第��条的规定，人民法院审理�第��条的规定，人民法院审理�

及家庭暴力的案件，可以根据公安机关

出警记录、告诫书、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，

认定家庭暴力事实。而实践中，大多数

当事人由于无法提供上述证据，易因“证

据不足”被驳回申请。《规定》将可认定

的“相关证据”进一步细化，提出包括

当事人的陈述，公安机关出具的家庭暴

力告诫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公安机关

的出警记录、讯问笔录、询问笔录、接

警记录、报警回执，被申请人曾出具的

悔过书或者保证书等，记录家庭暴力发

生或者解决过程等的视听资料，被申请

人与申请人或者其近亲属之间的电话录

音、短信、即时通讯信息、电子邮件等，

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，申请人或者被申

请人所在单位、民政部门、居民委员会、

村民委员会、妇女联合会、残疾人联合会、

未成年人保护组织、依法设立的老年人

组织、救助管理机构、�家暴社会公益

机构等单位收到投诉、�映或者求助的

记录，未成年子女提供的与其年龄、智

力相适应的证言或者亲友、邻居等其他

证人证言，伤情鉴定意见，其他能够证

明申请人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

力现实危险的证据等�一项，均可作为

证据。

　此外，《规定》将违�人身安全保

护令行为本身纳入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

适用范围，在第��条规定中，被申请人

违�人身安全保护令，符合刑法第三百一

�三条规定的，以拒不执行判决、裁定罪

定罪处罚。这意味着按照拒不执行判决、

裁定罪的量刑标准，今后违�人身安全保

护令的行为将面临最高 7 年以下的有期徒

刑及罚金处罚。

普法小课堂

来自郴州的李先生和张女士于

2016年生下女儿小小。2019年8月，

双方因感情破裂离婚，并约定小小

由张女士抚养并随她生活，李先生

可定期探望女儿。

离婚后，张女士再婚，�了�婚，�了�，�了�

西榆林，女儿小小也跟着过�生活。

之后，张女士便以疫情、工作忙、

路途遥远等为理由，拒��合李先等为理由，拒��合李先为理由，拒��合李先

生行使探望权。李先生思女心切，

加上其身体不好的老父亲格外想念

孙女，于是，李先生诉至法院，请

求判决张女士履行离婚协议中关于

探望权的约定。

 2021 年 5 月，郴州市苏仙区人

民法院依法判决李先生每年寒假和

暑假分别有 10 天、20 天的探望权。

行使探望权时，张女士应将女儿送

至李先生居住地。探望期满，李先

生应将女儿送回张女士处。年满八

周岁后至�八周岁止，李先生行使

探望权的时间、方式、地点可征求

女儿个人意见行使。

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判决生

效后，张女士仍然拒�李先生探望

女儿。

2022 年春节前，李先生再一次

联系张女士，表示希望探望女儿。

恰好�西多地出现疫情，张女士害

怕在来回路上有感染风险，加上张

女士觉得李先生探望权的行使，会

给她带来很多不便，便没有回郴州。便没有回郴州。

“我人远在榆林，来回跑一趟很麻

烦。加上 20 天探望期太长，为此

我还得跟单位请假，很影响我的工

作和生活。同时，我也担心小孩的

安全。”

但李先生认为，探望权是他应

该享有的权利，因此一直催促法院

尽快执行。最后，长时间看不到孩

子的李先生找到苏仙区法院，向法

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2021年 12 月，苏仙区人民法院苏仙区人民法院

执行法官周瑞联系双方当事人。在

联系过程中他发现，双方当事人关

系闹得很僵，“几乎一打电话没过多

久就吵架，总是在互相指责对方”。

“这个案件‘易断难执’，执行

的难点在于不能强制执行，因此要

以情入手，融情于法，做好当事人

双方的工作。”法官周瑞告诉今日

女报 / 凤网记者，执行探望权不同

于执行一般民事案件，孩子不是冷

冰冰的执行物品，简单粗暴的执行

很可能让孩子与父�的关系���与父�的关系���父�的关系���

化，进而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，如

何在保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同时�在保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同时�保�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同时�

保护未直接抚养孩子一方的探望未直接抚养孩子一方的探望的探望

权，成为执行法官面对的一道难题。

“如果强制执行，女方可能会有情

绪，甚至不�合，执行起来也很困

难。而且，在男方行使探望权时，

也要跟孩子生活一段时间，这也需

要女方给孩子做工作。”

在周瑞看来，于情，孩子的健

康成长不仅需要�爱的滋养，同样

也需要父爱的关怀；于法，法律规

定了离婚后，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

或者�，有探望子女的权利，另一

方有协助的义务，且法院已判决了

探望时间，不履行生效判决也将承

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在执行过程中，张女士多次讲

自己的困难，不�合执行。面对这

一情况，周瑞一边强调判决书不执

行的严重后果，一边告诉她孩子生

活中不能缺少父爱。经过多番沟通，

张女士也逐渐意识到，孩子的身心

健康最重要。于是，她愿意放下积

怨，�合孩子与父亲相见。

今年 7月1日，在法院调解室，

李先生终于见到了两年多没有见面

的女儿小小。根据双方协商，小小

由李先生带回�一块生活一段时日。

可没想到此时�发生一个小插曲：

就在小小跟着爸爸走出法院时，张

女士跑来给女儿送衣服，小小突然

哭闹了起来，怎么都不肯跟李先生

回�。

张女士不知所措，周瑞赶紧放

下手头的工作，赶�现场与小小交

流，�合张女士安抚小小，�安排

李先生与小小单独相处，让�人多

亲近。最终，李先生如愿接走了小

小，并陪伴她度过了 20 天愉快的

暑假时光。周瑞提�：“婚�中有周瑞提�：“婚�中有“婚�中有

矛盾的时候要尽量冷静，尽可能维

护婚�的稳定，给孩子一个完整的

家和舒适的生活环境。即便离婚了，

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要尽量保证对

方的探望权，力所能及地补足缺失

的爱。未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也要

多关心孩子，履行有利于孩子身心

健康的义务。”    （除周瑞外，文中

人物系化名、化姓。）

法官温情调解终促父女团聚

离婚后，爸爸两年��终���女���终���女��终���女�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一千
零八十六条 离婚后，不直接抚养子女

的父或者�，有探望子女的权利，另

一方有协助的义务。

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、时间由当

事人协议；协议不成的，由人民法院

判决。

父或者�探望子女，不利于子女

身心健康的，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

望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，应当恢复探望。

相关法条


